关于公开征求《阜康市2026年水资源分配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意见建议的情况说明

为进一步强化水资源总量控制，深入推进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，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，优化水资源配置使用，提升水资源可持续利用率，有效遏制地下水位下降趋势，市水利局于2025年9月26日至10月14日通过市政府门户网站就《阜康市2026年水资源分配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建议，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：

一、征求意见基本情况

1.征求意见时间：2025年9月26日至10月14日（7个工作日）

2.征求意见渠道：书面信函、电子邮件

3.主要内容

根据《关于印发新疆用水总量控制方案的函》（新水函〔2018〕6号）文件，阜康市2026年用水总量指标为21818.2万m³，其中地表水14561.4万m³、地下水6723.8万m³、其他水源533万m³。《阜康市2026年水资源分配方案（征求意见稿）》主要为将2026年用水总量分解至各产业，明确2026年水资源分配的基本原则、水量分配情况和管控目标。

二、意见征集结果

征求意见期间，各部门、乡镇（街道）和居民均未反馈意见建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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